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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 
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  

缔约国第二次审查会议缔约国第二次审查会议缔约国第二次审查会议缔约国第二次审查会议 

2001 年 12 月 11 日至 21 日 日内瓦  

最最最最  后后后后  文文文文  件件件件 

增  编 

第第第第 三三三三 部部部部 分分分分 

第二次审查会议的文件第二次审查会议的文件第二次审查会议的文件第二次审查会议的文件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下列 6 个缔约国在第二次审查会议结束后按议事规则第 3 条规定的格式向会议

秘书长提交了代表的正式全权证书  

  孟加拉国 日本 约旦 蒙古 巴基斯坦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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